东西园电梯维保服务招标项目需求
（1）中标人须按《特种设备安全法》、《电梯维护保养规则》、国市监特设函[2019]64号文等相关法规定期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对电梯进行清洁、润滑、检查、调整以及更换易损件，包括裁剪、调整悬挂钢丝绳。更换同规格、同型号的门锁装置、控制柜的控制主板或调速装置，修理或更换同规格的缓冲器、梯级、踏板、扶手带，修理或更换围裙板等实施的作业视为维护保养，确保电梯安全运行，所有维护保养必需保存记录，经招标人电梯管理员签字确认后存档备案。维保方式为半包，即提供日常维护保养劳务，免费更换200元以下的零配件和轨道润滑油。学校共有电梯共17部，东园13部，西园4部，清单如下。
	位置
	电梯数量
	电梯品牌
	层数
	电梯类型

	东园行政楼
	1
	东芝
	6
	客梯

	东园教学楼
	3
	东芝、蒂森克虏伯
	6
	客梯

	东园青年教师公寓
	2
	东芝
	6
	客梯

	东园图书馆
	2
	帝奥
	9
	客梯

	东园实训楼
	4
	现代
	7
	客梯

	东园食堂
	1
	快立
	3
	货梯

	西园综合楼
	2
	三菱
	9
	客梯

	西园匠心楼
	2
	三菱
	5
	货梯



（2）中标人应具有近三年内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定的三星及三星以上（最高五星）电梯维保单位资质。中标人须设立项目实施维保小组，维保小组成员包括1名项目负责人以及不少于1名技术人员，维保小组成员为本项目的驻点维保人员，项目人员变动必须经甲方同意方可实施。
（3）中标人需建立24小时报修服务平台，提供及时的全天候维保服务；电梯发生困人故障，乙方须在接到通知后30分钟内将被困人员救出。
（4）中标人负责办理申报电梯的年检工作，如因中标人失职导致的过检或因其维保原因造成的复检费用及一切不良后果均由中标人承担。
（5）在维保期内，因中标人原因导致设备运行异常造成的一切损失（人身和财产）由中标人承担。维保期内中标人应确保不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因中标人原因导致电梯运行异常导致的招标人或第三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一切后果及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责任及由此对招标人、第三方造成的影响等。
（6）规章制度。中标人应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必须包含工作纪律、巡查制度、节能管理制度、保密制度等内容。
（7）工作纪律。中标人的维保人员在工作中应穿着统一的制服，讲究礼貌、文明执勤，遵守招标人的有关规定。如有违反纪律或不称职行为者，招标人有权向中标人要求换人，并根据考核办法处理。
（8）设备巡查。中标人的维护人员应每周至少两次对电梯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做好巡查记录。
（9）保密要求。要求中标人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保密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对招标人提供的相关材料，中标人应妥善保管，不得向第三方提供、转述该资料的任何部分，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10）考核办法。《电梯设备设施维保月考核表》作为合同附件，中标人必须严格执行。
（11）中标人负责每年度综合性运行安全和运行质量的检查,并在检测结束时向招标人提交检测报告。
（12）电梯设备设施维保月考核表
被考核单位：                             考核年月：      年       月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具体内容
	考核结果
	备注

	1
	维保工作计划性
	1、乙方每月25日前向甲方提交次月维保计划，如未按时提交，每次考核扣2分。
	
	

	
	
	2、月度维保计划内容应包含：维保人员信息、维保任务类型（月度、季度、半年、年度）、维保时间、维保梯台信息，如内容不全，每项扣2分。
	
	

	
	
	3、乙方每次维保工作需严格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进行预防性保养工作，保时保质完成维保工作，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计划进行维保，必须提前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变更，但每台电梯保养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5天。未按计划进行保养，每次考核扣5分，变更保养时间未提前书面告知，每次考核扣5分。
	
	

	2
	维保工作准时率、及时率
	乙方现场至少有两人进行电梯维保作业，能够有效保障作业安全，并按照我方电梯管理规定执行，按时完成维保作业。未按要求执行，每次考核扣2分。
	
	

	3
	维保记录及现场管理
	1、乙方在维保作业时应提前告知甲方，告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未提前告知，每次扣2分。
	
	

	
	
	2、电梯保养时应在电梯一层门口放置保养检修围栏。未按要求执行，每次扣2分。
	
	

	
	
	3、乙方每次完成维保后，按照要求填写电梯保养单，一式两份，保养单内容清晰可见，不得涂改，并交由甲方签字存档（一梯一档）。保养单内容与现场实际保养项不符、内容不清晰、未按时交甲方签字存档，每次扣2分。
	
	

	
	
	4、甲方有权对乙方保养工作或维保工作进行随机抽查，若发现保养内容与实际不符或保养不达标者，每次每项扣2分。
	
	

	
	
	5、乙方根据《电梯维护保养规则》通过对电梯的定期预防性保养，即清洁、润滑、调整、更换易损件、检查等日常维护，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性能、功能可靠性、运行舒适度、异响消除 、隐患消除等检查工作。未按要求执行，每次每项扣2分。
	
	

	
	
	6、乙方保养完成后应锁好门窗，并按甲方要求对电梯机房卫生及设备卫生进行清洁打扫。机房卫生、设备卫生无保养痕迹，每次每项扣2分，机房门窗未关，每次考核扣5分。
	
	

	
	
	7、其他：外委单位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按照甲方模板提供《电梯设备月度评估总结报告》（含电梯更换易损件内容、困人次数、故障原因分析及次数、后续改进方案、整改建议等），未按时提交，每次考核扣10分。
	
	

	4
	电梯故障率
	1、电梯每月发生故障的总次数，不得超过本项目电梯总数的15%（含），在15%以上至25%（含）以下扣2分，超出25%以上扣5分（故障不含人为故障、使用不当、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故障）
	
	

	
	
	2、同一电梯同一故障连续发生2次（含）以上扣2分，4次（含）以上扣5分，超过4次扣10分。
	
	

	
	
	3、因乙方原因造成电梯故障，导致投诉的，每投诉一次，考核扣5分。维保不当造成电梯困人，每次扣20分。
	
	

	5
	易损件更换
	1、乙方在项目现场应储备的维护耗材和常用易损件能够满足日常维护保养所需，常用易损件需1小时内更换，每次超过15分钟扣2分。
	
	

	
	
	2、乙方作为电梯专业维保单位，应提供性能可靠、质量合格的电梯易损件，并做好台账记录，包括名称、型号、规格等信息。未按要求提供，每次每项考核扣10分。
	
	

	6
	日常检查
	1、机房、设备卫生清洁干净，手动紧急装置齐全，在指定位置。控制柜干净整洁、各项功能正常，否则发现一次扣2分。
	
	

	
	
	2、机房曳引轮、导向轮、抱闸、限速器等机械部件运转正常、无异响、无油污，否则每发现一次扣2分。
	
	

	
	
	3、井道、厅门、轿顶、底坑环境清洁无杂物，否则每发现一次扣1分。
	
	

	
	
	4、五方通话清晰无杂音、应急照明功能正常、电梯内年检标志齐全在有效期、电梯安全守则完整、应急救援电话齐全，否则每发现一次扣3分
	
	

	
	项目考核小计（扣分）
	
	

	合计得分
	本月合计得分：           分；应扣维保费用：         元
（考核扣分上限为100分）
备注：月度考核得分95分（含）以上为合格；低于95分的（不含），每低一分扣除当月服务费用的1%，连续三月考核75分（含）以下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